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医药学院
2025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质量监控实施办法

各专业教研室：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毕业设计工作

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湘教发[2019]22 号）和《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毕

业设计工作管理规定》（湘电科校行字[2020]16 号）文件要求，为了进一

步规范毕业设计教学环节过程管理，强化毕业设计教学运行过程中的质量

监控，根据分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实施办法。

一、成立监控机构

分院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监控领导小组，负责组织

全分院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的监控。

组 长：罗洪英

副组长：林 萍

成 员：陆经纬 孙 晓 何琳丽 冯 勇 彭龙琪

二、重点监控环节

按照《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毕业设计工作管理规定》要求，根据毕业

设计教学组织实施过程，分为前期监控、中期监控和后期监控。

1.前期监控



该环节是对毕业设计的教学准备、下达任务和选题进行监控，主要监控

内容包括：

（1）教学准备监控：各专业毕业设计课程标准、毕业设计工作计划等的

制订（修订）情况。

（2）指导教师准入监控：在职称、学历、专业背景等方面考察指导教师

资质。初次指导毕业设计的教师应配备有经验的教师协同指导；各专业建

议引进企业专家兼任毕业设计指导教师，逐步推行“校内指导教师+企业指

导教师”的“双师”制；原则上每位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不超过 15人。

（3）选题监控：各专业毕业设计工作小组对毕业设计课题进行论证，按

照专业培养目标及教学基本要求选定题目。同时，各专业应建立毕业设计

选题动态调整机制，每年更新 30%左右的选题，每 4 年全部更新一次。

（4）开题监控：根据毕业设计时间安排，各专业应及时组织学生完成

毕业设计开题工作。指导教师要及时下达毕业设计任务书，使学生尽快熟

悉课题，指导学生做好毕业设计。

2.中期监控

该环节是对毕业设计的组织实施和考核评价进行监控，是毕业设计质

量监控的重点，主要内容包括：

（1）学生情况监控：重点监控学生毕业设计的学习态度、出勤纪律等情

况，对表现差的学生及时进行教育和警示，采取补救措施。由指导教师组

织安排学生定期汇报课题进展情况，对进展缓慢的课题提出整改措施。

（2）教师指导监控：指导教师是保证学生毕业设计质量的直接责任人，

应投入足够时间和精力完成毕业设计环节的各项教学任务。加强过程指导



与检查，每周至少两次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及时掌握学生毕业设计的进度

和质量，定期辅导答疑；对毕业设计进行审核，毕业设计进入最后答辩前，

指导教师要认真审查学生提交毕业设计的全部资料，提出修改和完善建议；

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学术道德行为负有监督责任，应及时发现并纠正学生的

学术不端行为，必要时可取消其答辩资格；对学生是否获得参加毕业设计

答辩资格进行预审，并客观公正如实地填写评阅意见。

（3）毕业设计进展监控：对照教务处制定的学生毕业设计工作进度安排，

对毕业设计实施过程进行动态监控，确保按照既定的工作进度实施。

（4）毕业设计答辩监控：主要监控各专业毕业设计答辩工作方案及其实

施情况。答辩工作方案应合理完善、答辩工作机构健全、答辩工作流程规

范。各专业应在答辩前成立由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按教研室分成若干

3-5 人的答辩小组，每个小组设组长 1 人。答辩工作由答辩组长组织开展。

答辩委员会和答辩小组成员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鼓励邀请本专

业对口的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企业专家参加答辩。答辩小组应认真评审

学生毕业设计，审查学生答辩资格，认真组织答辩和成绩评定。

（5）毕业设计评定监控：主要监控教师对学生毕业设计成绩评定的合理

性。各分院要统一答辩的方式、程序和要求，掌握评分标准，严格评定成

绩。学生毕业设计总评成绩由评阅成绩和答辩成绩两部分综合而成。

3.后期监控

该环节是对毕业设计工作和学生毕业设计成果质量进行的后期监控，主

要内容包括：



（1）成果质量监控：主要监控学生毕业设计成果的质量。分院将组织各

专业对学生毕业设计成果进行抽查，按照监控标准严格评审，监控学生撰

写毕业设计的规范性，完成毕业设计成果的科学性、规范性、完整性和实

用性。

（2）评优过程监控：主要监控优秀毕业设计评选的客观性、公正性等。

（3）工作总结监控：主要监控毕业设计工作总结的完成情况。各专业教

研室认真进行毕业设计工作总结，提交毕业设计工作总结报告。

三、监控实施

1.分院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监控领导小组负责对各专业的毕业设计教学

工作和学生毕业设计成果质量进行监控。

2.分院将参照学校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监控实施办法，对各专业教研室的

毕业设计工作及学生毕业设计成果质量进行监控。

3.分院监控小组通过随机抽查、学生访谈或学生问卷调查等形式对指导

教师的指导情况进行监控，督促指导教师认真履行职责。

4.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监控检查结果与各专业教研室及指导教师的绩效

考核挂钩。

四、主要监控内容及评价标准

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监控评价分毕业设计教学工作和毕业设计成果两部

分，主要监控内容及评价标准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毕业设计教学工作评

价标准》和《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毕业设计成果评价标准》。

医药学院

2024 年 10 月


